


广西壮族自治区
[bookmark: _GoBack]民办非企业单位理事监事调整备案表

备案事项：□理事会换届   □理事会届中调整
          □监事会换届   □监事会届中调整
备案类型：□慈善组织     □非慈善组织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请时间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 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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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及要求

一、按照“一届一备、变更必备”的原则，民办非企业单位换届或理事、监事人员变动（含新增、卸任），应填写此表，并提交相应会议纪要。
二、本表统一使用A4纸打印（包括另附的材料），一式三份，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档案保存一份，报业务主管单位（党建工作机构或行业管理部门）审核后留存一份，向登记管理机关备案一份（纸质原件）。
三、民办非企业单位理事长、副理事长、执行机构负责人、监事长、监事变更须填写此表。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变更请填写《社会组织变更登记表》，不填写本表。
四、本表中涉及日期、电话号码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盖章”处，须加盖单位印章；“签名”处，须由本人亲笔签名。本表需附的会议纪要，应加盖单位印章及理事会、监事（长）签字。
五、本表及所附会议纪要内容均应保持一致。理事会开会表决时，仅理事会成员有表决权，监事（长）仅列席会议，无表决权。
六、备案事项为换届的，本表“理事监事调整表”需填写换届后的全部理事、监事名单；备案事项为届中调整的，本表“理事监事调整表”仅填写变动的理事、监事名单。
七、本表中“调整表”“基本情况表”“审核表”及所附会议纪要内容均应保持一致。逻辑关系为：“调整表”原有理事/监事（数）-卸任理事/监事（数）+新增理事/监事（数）=“基本情况表”理事/监事（数）。“基本情况表”理事会人数=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数），监事（会）人数=监事长+监事（数）。
八、民办非企业单位未成立监事会的，监事由新一届理事会直接选举产生；成立有监事会的，监事会换届选举应由上一届监事会无记名投票表决产生，并形成监事会会议纪要。监事任期与理事任期相同，期满可以连任。
九、登记管理机关审核无误后向社会公告民办非企业单位理事监事任职备案情况，民办非企业单位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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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非企业单位理事监事调整表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
	

	新增理事名单
	


	新增监事名单
	


	卸任理事名单
	


	卸任监事名单
	


	原有理事/监事名单
（请列出全部姓名、职务）
	理事长：
副理事长：
执行机构负责人：
理事：

监事：


	民办非企业单位
内部履行程序
	本    （民办非企业单位全称）  于   年  月  日召开第  届第  次理事会会议，应到   人，实到   人，会议表决（   人同意）通过上述人员变动（附会议纪要）。

	法定代表人意见
	民办非企业单位意见
	业务主管单位/上级党建工作机构/行业管理部门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变更后理事监事基本情况表
理事会：    人      监事（会）：    人
	民办非企业单位
职 务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及职务

	理 事 长
	
	
	
	

	副理事长
	
	
	
	

	
	
	
	
	

	
	
	
	
	

	执行机构
负责人
	
	
	
	

	理 事
	
	
	
	

	
	
	
	
	

	
	
	
	
	

	
	
	
	
	

	
	
	
	
	

	
	
	
	
	

	
	
	
	
	

	
	
	
	
	

	监事长
	
	
	
	

	监 事
	
	
	
	

	
	
	
	
	

	执行机构负责人办公电话：                 手机：
联 系 人：         办公电话：            手机：



民办非企业单位理事审核表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
	

	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国籍
	

	文化程度
	
	民办非企业单位职务
	□理事长        □副理事长
□执行机构负责人：□选任制 □聘任制
□其他  （理事）
	□专职
□兼职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手机号码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及职务
	

	其他社会职务
	

	是否在职国家工作人员
	□是 □否
	工作单位类型和级别
	□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其他

	是否离退休干部
	□是 □否
	
	□省部级及以上   □地厅级
□县处级         □其他

	主 要 工 作 简 历

	何年月至何年月
	在何地何单位
	任（兼）何职

	
	
	

	
	
	

	
	
	

	本人愿意作为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         理事，依据法律和章程的规定，行使权利，承担义务，为公益事业服务。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本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说明：1．本页每位理事填写一页。
2．理事是高校、党校、社科院、行政学院系统的专家学者，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的职工和国家干部，离退休领导干部的需本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同意方可担任。
3．请将理事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附后。

民办非企业单位监事审核表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
	

	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国籍
	

	文化程度
	
	民办非企业单位职务
	□监事长      □监事
	□专职  □兼职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手机号码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及职务
	

	其他社会职务
	

	是否在职国家工作人员
	□是  □否
	工作单位类型和级别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是否离退休干部
	□是  □否
	
	□省部级及以上□地厅级□县处级

	主 要 工 作 简 历

	何年月至何年月
	在何地何单位
	任（兼）何职

	
	
	

	
	
	

	
	
	

	
	
	

	
	
	

	本人愿意作为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          监事，依据法律和章程的规定，行使权利，承担义务，为公益事业服务。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1.每位监事填写一页。
2.理事、理事的近亲属和财会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3.请将监事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附后。
